
代理记账许 可审 批事项告知 承诺 书

一、 基本信息

(一) 审批服务部门

北京市丰台区财政局名   称：

咨询方式：
(二) 申请人

联系人

姓 名：  张艳民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110115MABU047A1A

张艳民  联系方式：： 13641116808

二、 审批服务部门告知

(一) 办理事项

名称 ： 」 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机构设立审批

(二) 审批依据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 第三十六条规定： 各单位

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，设置会计机构，或者在有关机构

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； 不具备设置条件的，

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

理记账 。

2.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 (财政部令第98号) 。

(三) 准予办理的条件

1.为依法设立的企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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